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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若任何已满18周岁的被保险人因病症经主治医生诊断必须于医疗机

构进行住院治疗，本公司以保险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相应所载的保险金额为限，承担其陪

伴者（仅限一人）在其住院期间加床的陪宿费用。 

 

本合同的所有其它规定均保持不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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